碎石运输合同范本简版
甲方(托运方)：
乙方(承运方)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建筑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，甲乙双方本着和平，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原则，就项目水泥稳定碎石运输作业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，以共同遵守。
一运输任务
1、由乙方负责项目工程水泥
稳定碎石场内运输作业任务，乙方承担的运输量按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实际运输量计算。
2、甲方将根据工程项目所确定的作业时间，作业地点，工作面，工程进度和运输数量的要求，对乙方运输任务进行统一分配，管理，调度和指挥，乙方必须服从。
二进场开工时间：以甲方下发(电话)通知24小时内到达甲方指定的地点。
三运输车辆
1、乙方提供自卸式工程运输车辆：辆(保证场内运输正常)
2、车辆型号：吨/车左右。
四结算方式
1、单价为：元/吨(运输距离搅拌站至甲方施工工地)，每次装车不低于25吨/车。乙方凭甲方开具的成品料出库单与甲方统一结算(必须由施工方主管签字)。甲方不和车主单独结算。
2、乙方运输车辆在履行该合同时所产生的燃油由乙方自己负责。
3、乙方车辆在运输途中产生车辆故障未满三十分钟不算违约，超过三十分钟按每小时100元扣除，乙方在不耽误甲方工期的情况下乙方可以另外调配车辆补充。
4结算方式：。
五双方责任和义务
1、甲方施工管理人员对乙方车辆进入施工现场后，可进行调度与指挥，乙方应遵守甲方施工现场的规章制度。
2、乙方运输车辆不服从甲方的统一分配，管理，调度和指挥，防碍施工现场交通运输铁序的，每查处一次以违约金伍佰元人民币(￥：500)，由甲方从乙方的结算运费用中扣除;
3、乙方运输车辆未经甲方批准，擅自停止运输作业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未支付，未结算的运输费用将不在结算支付。
4、运输车辆接料时，须服从操作员指挥，并根据生产量适当增减车辆。并保证在限定时间内到达工地。以工地主管签字及磅单为准。
5、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及时调度车辆，所有车辆须证照、保险齐全，车况良好。因车辆原因造成甲方不能准时出料施工，影响甲方生产，造成的相应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6、乙方如发生行车事故(装卸料及运输途中)或其它安全责任事故，其责任和一切经济损失均由乙方承担。如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7、成品料运输中出现丢失、撒漏等，由乙方负责(如丢失壹车，应由乙方负责交罚款贰万元整)。载料运输中须用苫布全面覆盖，否则予以清退。
六争议的解决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有争议，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。凡因本合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可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民事诉讼。
七其他约定
1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后，由双方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;
2、本合同一式二份，甲方执一份，乙方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。
甲方签字：乙方签字：
年月日年月日
